
 

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對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 
所提事項的回應 (1)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為回應條例草案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二

十二日會議上提出的數項事宜，提供資料。  
 
 
投訴的歸類  
 
在過去三年，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(警監會 )要求投訴警
察課重新考慮投訴的歸類的宗數，以及投訴警察課經重新
考慮後修訂歸類的宗數；提供根據第 8(1)(b)條向警監會呈
交的無須具報投訴列表樣本  
 
2.  在二零零五、二零零六和二零零七年，警監會分別

要求投訴警察課重新考慮 37 宗、30 宗和 6 宗無須具報投訴

的歸類。經投訴警察課經重新考慮後，在二零零六年有一

宗無須具報投訴被重新歸類為須具報投訴；在二零零五和

二零零七年，並沒有無須具報投訴被重新歸類。就所有沒

有被重新歸類的無須具報投訴，經投訴警察課向警監會解

釋原先的歸類的理由後，警監會接納了投訴警察課的解

釋。根據第 8(1)(b)條向警監會呈交的無須具報投訴列表樣

本，載於附件 A。  
 
被投訴人獲事先警告其被投訴  
 
在過去三年，被投訴人獲另一名警務人員預先警告其被投
訴一事的宗數  
 
3.  《警察通例》第 26-20 條訂明，所有警務人員均不得

預先警告被投訴人有關其被投訴一事。如違反該規定，即

屬違反紀律。自通例於一九九七年十月生效以來，並沒有

違反該規定的個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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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民溝通  
 
考慮設立平台或渠道，讓警方與弱勢社群保持溝通；就警
方加強與弱勢社群和少數族裔人士溝通這方面的工作提供
資料；考慮在條例草案，為警監會増訂一項有關促進警民
溝通的職能  
 
4.  警方與市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，警方並積極擴

大社區網絡。就此，警方已採取措施，加強與個別社群的

溝通，及與關注團體聯繋，詳情載於附件 B。警方會繼續廣

泛接觸市民，增進關係，並會致力加強市民對警隊的了解

和信心，以爭取市民的支持和合作。  
 
5.  條例草案第 7(1)(c)條已賦權警監會，在警隊常規或

程序中，找出已經或可能會引致投訴的缺失或不足之處，

並就該等常規或程序，向警務處處長作出建議。這為警監

會提供了渠道，就加強警方與市民溝通向警方作出建議，

以預防針對警方的投訴。此外，警監會也可根據條例草案

第 7(2)條，就警方與市民的聯繫作出建議。該條文賦權警監

會作出為執行它的法定職能而合理地需要作出，或附帶於

或有助於執行該等法定職能的所有事情。因此，我們認為

無需在條例草案特別訂明促進警民溝通為警監會的其中一

項職能。  
 
 
 
保安局  
二零零八年三月



(譯本 ) 
附件 A 

 
根據第 8(1)(b)條向警監會呈交的無須具報投訴列表樣本  

 
 

序號  無須具報  
投訴編號  

歸類  
原因1 投訴日期  

投訴  
警察課

組別  

調查  
單位  投訴人  

被投訴人

(職級／  
單位) 

主要指控  投訴摘要  

1 H 08XXXX (a) 200X-XX-XX X XXXX XX 一名隸屬

XX 的警員

行為不當  被投訴人是投訴人的鄰居，

後者知悉前者的警察身分。

被投訴人在休班時，與投訴

人就使用停車位發生爭執，

並以粗言相向。被投訴人當

時身有酒氣。投訴人投訴被

投訴人的整體態度。  
 

2 H 08XXXX (b)(i) 200X-XX-XX X XXXXX 匿名  兩名隸屬

XX 但未能

識別身分

的  
交通  

督導員  
 

疏忽職守  匿名投訴人投訴被投訴人沒

有對違例泊車採取執法行

動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把投訴歸類為無須具報投訴的原因載於第 3 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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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 無須具報  
投訴編號  

歸類  
原因1 投訴日期  

投訴  
警察課

組別  

調查  
單位  投訴人  

被投訴人

(職級／  
單位) 

主要指控  投訴摘要  

3 H 08XXXX (b)(ii) 200X-XX-XX X XXXX XX 一名隸屬

XX 的警員

兩名隸屬

XX 的警員

疏忽職守  
 

行為不當  
 

疏忽職守  

投訴人的兄長牽涉於一宗交

通意外。被投訴人 1 在現場

處理有關事故。被投訴人 2
及 3 則進行調查。投訴人的

兄長被控「醉酒駕駛及不小

心駕駛」，經法庭審訊後被

裁定罪名成立。投訴人指

控，被投訴人 1 在意外後沒

有即時安排其兄長接受治療

(疏忽職守)，被投訴人 2 在
不適當的情況下錄取口供

(行為不當 )，而被投訴人 3
不 應 檢 控 其 兄 長 ( 疏 忽 職

守 )。投訴人的兄長並沒有

提出投訴。  
 

4 NT 08XXXX (b)(ii) 200X-XX-XX X XXXXX XX 兩名隸屬

XX 的警員

粗魯無禮  投訴人是一名途人，目擊被

投訴人在截查一名男子時，

態度粗魯無禮。  
 

5 H 08XXXX (c) 200X-XX-XX X XX XX XX 要求覆核個

案  
投訴人涉及一宗「只涉及車

輛損毀的交通意外」，得知

警方只勸諭而沒有檢控另一

方。投訴人要求覆核個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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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 無須具報  
投訴編號  

歸類  
原因1 投訴日期  

投訴  
警察課

組別  

調查  
單位  投訴人  

被投訴人

(職級／  
單位) 

主要指控  投訴摘要  

6 H 08XXXX (c) 200X-XX-XX X XX XX XX 要求覆核個

案  
投訴人因懷疑被騙報案，但

警務人員建議投訴人向消費

者委員會求助。有關個案被

列為「雜項事件－無跟進行

動」。投訴人要求覆核個

案。  
 

 
 
把投訴歸類為無須具報投訴的舉例原因 - 
 
(a)：市民所投訴的警隊成員，正在休班而無表明他是警隊成員；  
 
(b)：個案符合須具報投訴的其他準則，惟－  

(i) 投訴人屬匿名；或  
(ii) 投訴人並非直接受影響人士；  

 
(c)：市民要求覆核其為涉案一方的罪案或雜項調查 (「雜項調查」指非刑事個案的調查，例如就一宗電話騷擾個案的調

查作覆核 )。



附件 B 
 

   

警方與不同社群和關注團體之間的溝通  
 
 
警隊策略方針  
  

警隊其中一項策略方針，是在執行警務工作及執法

工作上積極推動市民的參與。鑑於警隊的工作性質，警隊

日常與公眾有廣泛接觸。為協助公眾了解警隊的工作，及

有利警隊回應公眾的需要和與公眾有效溝通，警隊經已制

定並推行一套策略性社區參與計劃。本文件概述警隊為加

強與不同社群和關注團體的溝通而採取的措施。  
 
 
與不同社群和關注團體的溝通  
 
新來港定居人士  
 
2.  在民政事務局統籌下，羅湖管制站、各區民政事務

處及其他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的服務中心，均有派發新來港

定居人士服務指南。指南載列各政府部門 (包括香港警務處 )
和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詳情，並指導新來港定居人士如

何取得香港法例的資料，幫助他們盡快適應本地環境。  
 
3.  各區的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統籌委員會，由所屬地

區的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，成員由有關政府部門 (包括警

務處 )和非政府機構的代表組成。委員會定期開會，以制定

和統籌為新來港定居人士提供的服務。如區內並無成立上

述統籌委員會，則有關新來港定居人士的事宜會交由每季

度舉行的地區管理委員會會議討論，警務處亦有參與有關

會議。警隊透過這些渠道獲悉新來港定居人士對警務和執

法事宜的關注，並會採取適當行動作出回應。  
 
非華裔人士  
 
4.  警隊其中一項重要警務是推動非華裔人士社區參與

合力打擊罪案。在尖沙咀、深水、灣仔和元朗等非華裔

人士人口較多的地區，地區警方代表與非華裔人士社區領

袖建立了密切的聯繫。警民關係主任亦積極聯繫區內非華

裔人士社區，加強相互了解和合作，並不時為非華裔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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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舉辦座談會、聯絡會議和其他宣傳活動，宣揚防止罪

行和反濫藥的信息，並協助非華裔人士融入社區和提高他

們對警方的信任。超過 1 000 名來自不同非華裔人士社群的

青少年，已成為少年警訊會員。  
 
5.  前線警務人員可隨時聯絡傳譯員，協助他們與不諳

中文或英文的市民溝通。個別警區有為前線人員舉辦非華

裔人士語言培訓課程。罪案資料郵柬和其他警察表格亦備

有不同語言版本，以切合非華裔人士社群的需要。  
 
關注團體  
 
6.  為配合警隊的 “推動社群參與 ”策略方針，有關警察單

位和警區會不時聯絡個別關注團體，以交換意見和加強相

互了解。警察公共關係科亦與各相關人士和關注團體保持

聯絡，舉例來說，為促進相互了解，警察公共關係科在二

零零八年二月與十個關注團體和組織舉行會議，討論雙方

關注的事宜。  
 
 
 
香港警務處  
二零零八年三月  


